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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发行人、本公司、老百姓 指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投资 指 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

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老百姓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医药投资发行

17,945,266 股股票之行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机构、

恒泰长财证券 
指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 

董事会 指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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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1、2016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17,825,311 股，由

医药投资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

为审议本次发行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6 年 9 月

30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44.88 元/股）。 

2、2016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 

3、2017 年 7 月 20 日，公司公告《关于 2016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调整非

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和数量的公告》，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审

议通过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67,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 80,100,000 元，不送股、不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已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

实施完毕。根据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44.58 元/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17,945,266 股。 
4、2017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有效期延长12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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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报送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文件并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收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第 163311 号）。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第 163311

号），并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后由于更换发行人律师的原因，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中止本次发行审查

的申请文件。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

查通知书》（第 163311 号），并于 4 月 18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恢复审查的

申请文件。 

2017年5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 （第

163311 号），中国证监会同意恢复审查公司本次发行的申请。 

2017 年 6 月 20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

通过。 

2017 年 8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1459 号），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17,945,266 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17 年 11 月 13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发行对象发出了《老

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

通知书》”），要求发行对象按照《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条件认购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 

2017 年 11 月 15 日，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喜

验字[2017]第 0200 号《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

金验资报告》，截止 2017 年 11 月 15 日，发行对象已将申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799,999,958.28 元足额、及时划入恒泰长财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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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5 日，恒泰长财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应收未收的保荐承

销等相关费用后的余额 792,119,958.28 元划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

内。 

2017 年 11 月 16 日，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喜

验字[2017]0201 号《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公司采用非

公开发售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945,266 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 44.5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58.28

元，扣除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 10,879,145.27 元（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789,120,813.0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加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项费

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615,800.68 元,合计为人民币 789,736,613.69 元，其

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17,945,266.00 元，新增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为人民币

771,791,347.69 元。 

2017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二、 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医药投资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医药投资以现金

进行认购。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 44.58 元/股。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7,945,266 股。 

（五）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医药投资，共计1名特定对象。医药投资

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数 募集资金总额 

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58 元/股 17,945,266 股 799,999,958.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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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非公开

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本次发行适合的对象为专业投资者以及风险承受能

力为 C3、C4 和 C5 的普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为 C2 的普通投资者需签署《产

品或服务风险警示及投资者确认书》。本次发行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为 C1 的普

通投资者。本次的发行对象医药投资属于专业投资者，已按要求提交了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核查材料，且符合保荐机构的核查要求，具备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投资

者适当性条件。 

此外，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

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适用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相关规定。 

（六）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99,999,958.2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0,879,145.27 元（其中：保荐承销费 10,380,000.00 元，审计费 127,200.00

元，法律顾问服务费 318,000.00 元，验资费 36,000.00 元，股份登记费 17,945.27

元；以上费用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89,120,813.01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公司拟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限售期安排 

医药投资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限售期满后，医药投资的减持行为须遵循《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24 号）的

规定。 

（八）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前的滚存未分

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十）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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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即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7 日。 

2017 年 10 月 17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本次

发行决议有效期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即从 2017 年 10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6 日。 

（十一）本次发行前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执行情况 

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67,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0,100,000 元，不送股、不

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已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实施完毕。2017 年 7 月 20 日，

公司公告《关于 2016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和数量的公

告》。发行人不存在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未实施完毕的情况，不存

在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条件的事宜。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7,945,266 股，发行对象为本公司股东医药

投资。本公司的共同控制人谢子龙、陈秀兰为医药投资的控股股东。在本次发行

前，医药投资持有本公司股票 81,235,57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43%，为

公司第二大股东。 

（一）医药投资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场所 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街道湘雅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 谢子龙 

注册资本 10,426.2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年10月25日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医药零售批发项目的投资管理（不含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医药投资的股权关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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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医药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子龙和陈秀兰夫妇控制的企业。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前，医药投资持有公司 30.43%的股份，为公司主要股东。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的情形。对于未来

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有关关联交

易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伟 

保荐代表人 赵源、张建军 

项目协办人 韩雨初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C 座 5 层 

联系电话 010-56673708 

（二）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 李丹 

经办会计师 王斌、马献科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6 楼 507 单元 01 室 

联系电话 021-23238888 

传真 021-23238800 

（三）律师事务所：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 李裕国 

经办会计师 李裕国、郑婷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 号华贸中心 3 号写字楼 33 层 3306 室 

联系电话 010-58091200 

传真 010-5809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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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资机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 张增刚 

经办会计师： 刘敏、孟从敏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A 座 11 层 

联系电话： 010-67091851 

传真 010-6708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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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限售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1 泽星投资有限公司 限售 A 股 92,840,660 34.77% 

2 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限售 A 股 81,235,578 30.43%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A 股流通股 10,000,767 3.75% 

4 陈秀兰 限售 A 股 8,800,521 3.29% 

5 石展 A 股流通股 5,486,233 2.05%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股流通股 4,877,094 1.83%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值经

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A 股流通股 4,584,380 1.72% 

8 鹰潭市瑞途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A 股流通股 3,098,978 1.16% 

9 西安圣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2,937,602 1.10% 

10 余江县均胜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A 股流通股 2,193,622 0.82% 

合计 216,055,435 80.9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限售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1 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限售 A 股 99,180,844 34.81% 

2 泽星投资有限公司 限售 A 股 92,840,660 32.58%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A 股流通股 10,000,767 3.51% 

4 陈秀兰 限售 A 股 8,800,521 3.09% 

5 石展 A 股流通股 5,440,533 1.91%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股流通股 5,390,588 1.89%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值经

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A 股流通股 4,608,896 1.62% 

8 鹰潭市瑞途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A 股流通股 2,906,878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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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限售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9 西安圣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2,271,254 0.80% 

10 余江县均胜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A 股流通股 2,193,622 0.77% 

合计 233,634,563 82.00%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医药投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非公

开发行导致直接持股数量发生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类别 
本次发行前 

（2017年9月30日）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2,876,759 68.49% 200,822,025 70.48%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4,123,241 31.51% 84,123,241 29.52% 

合计 267,000,000 100% 284,945,266 100%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资产结构

更加合理，财务成本得以降低，财务结构更加优化，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也为公司后续业务的开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

理结构。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

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

构，同时，股东基础的扩大和股东结构的改善，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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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将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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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一）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确定和配售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承

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

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医药投资为发

行人的主要股东，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认购资金来源合法，不存

在代持或通过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参与的情形；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

有效。 

（六）医药投资作为专业投资者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在投资者适当性上符

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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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进行了见证和核查，并就发行过程及认购对

象合规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行人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

发行签署的相关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

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

认购对象的出资均为自筹资金，认购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代持或通过结构化资

产管理产品参与的情形；本次发行的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公平、公正、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就本次发行，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新股的证券

登记以及增加注册资本与修改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医药投资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

联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不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程序，其认购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认购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代持或通过结构

化资产管理产品参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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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己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验资

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

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

2017     1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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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证券发行保荐书和证券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2、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4、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西路一号 

电话：0731-84035188 

传真：0731-84035199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通泰大厦 C 座 5 层 

电话：010-56673708 

传真：010-56673737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e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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